附件：西安市灞桥区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西安市灞桥区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事项名称
	执 法 依 据
	承办机构
	备注

	1
	行政许可
	农药经营许可（新办）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但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
	局执法监督科
	

	2
	行政许可
	农药经营许可（延续）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农药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农药经营者名称、住所、负责人、经营范围以及有效期等事项。
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农药的，农药经营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90日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延续。

	局执法监督科
	

	3
	行政许可
	农药经营许可（变更）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农药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农药经营者名称、住所、负责人、经营范围以及有效期等事项。

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农药的，农药经营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90日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延续。

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化的，农药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申请变更农药经营许可证。
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依法申请变更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其分支机构免予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经营者应当对其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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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执法监督科
	







